
证券代码：001299� � � � � � � �证券简称：美能能源 � � � � �公告编号：2025-031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美能能源” ）实施的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2,638,60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050,000股后的

238,588,6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的总金额为35,788,290.90元=238,588,606股×0.15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按总股本计

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为1.474962元=35,788,290.90元/242,638,606股*10股。 据此计算，2025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474962元/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未来实施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2,638,606

股，扣除截至目前回购专户持有股份4,050,000股后的股本238,588,606股为基数进行测算，预计拟派

发现金红利35,788,290.90元（含税）。

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若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导致公司股

本总额发生变动时，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本公司实施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2,638,606股剔除已回购股

份4,050,000股后的238,588,6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

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本公司股份4,050,000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9月23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9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通过回购专户

持有的4,050,0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五、权益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9月23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49 陕西丰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08*****211 西安美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174 陕西美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9月12日至登记日：2025年9月2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的总金额为35,788,290.90元=238,588,606股×0.15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按总股本计

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为1.474962元=35,788,290.90元/242,638,606股*10股。 据此计算，2025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474962元/股。

2、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现金红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本次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的减

持价格下限将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369号大明宫万达广场2号甲写17层美能能源证券法务部

咨询联系人：马维

咨询电话：029-83279758/68/78/88-8070

传真电话：029-83279768-8080

邮 箱：meineng_gas@163.com

八、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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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存货盘亏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银木业” ） 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河北省唐县公安局出具的 《立案告知

书》。 现将案件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汇银木业在年中库存盘点时发现，因分管销售业务董事王兰存（原汇银木业实际控制

人之一）绕开公司内控系统监控及正常业务审批流程，变卖部分货物且所得款项均已转入

其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导致汇银木业约1,900万元的存货盘亏。 为了维护公司利益，汇银

木业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 上述事项造成汇银木业约1,900万元的存货盘亏损失，按持股

比例计算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损失约为969万元，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严格进行会计

处理，最终涉案金额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核实。 详情可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存货盘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汇银木业已于2025年8月14日收到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受案回执》，公安机关已

正式受理上述案件。

二、进展情况及风险提示

2025年9月12日，汇银木业收到河北省唐县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被告知：王

兰存涉嫌挪用资金案一案，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 截至目前，上述案件对公司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配合唐县公安局的侦查工作， 持续依法追究王兰存等人的法律责

任，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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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

暨资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当事人所处的地位：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

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银木业” ）、汇银木业原实际控制人崔会军、王兰

存、王兰存之子控制的公司石家庄市欧美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美木业” ）为被告。

●涉案金额：汇银木业本次收到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正定法院” ）送

达的2份《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涉案金额包括本金651万元及相

应利息。

●因涉及上述多项民间借贷纠纷等原因， 目前汇银木业9个银行账户均被法院冻结，

现有的纤维板及刨花板2条生产线均已停产，无法预计汇银木业复工复产时间，对公司生

产经营将会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业

绩进一步下滑，持续经营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的结果尚

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为

准。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汇银木业因民间借贷涉及财产保全及诉讼事项累

计25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12,218.30万元（诉讼本金，不包括相应利息，最终以收到的立

案文书等为准），占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28.47%；已披

露涉诉事项累计24项（含本次涉诉事项），占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的124.26%。

●鉴于部分债权人可能通过诉讼等途径进一步主张权利及公司对相关债务的初步核

查，汇银木业原实控人崔会军、王兰存及汇银木业仍有未偿还的借款，所借款项流入崔会

军、王兰存二人指定收款账户，未流入汇银木业银行账户。 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全面核查

相关借款的真实性、完整性，聘请了专门诉讼律师积极应诉，同时，公司将采取法律等手

段，减少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影响，积极向相关责任人采取追偿手段，以维护公司和股东

的合法权益。

一、本次诉讼事项及资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近日，汇银木业收到正定法院送达的（2025）冀0123民初6532号、（2025）冀0123民

初6630号《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上述2起案件系由汇银木业原实

际控制人崔会军、王兰存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所致，具体涉诉情况如下：

1、原告赵建军将王兰存、汇银木业、欧美木业诉至正定法院，同时向正定法院申请对

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2、原告范红彬将汇银木业、崔会军、王兰存诉至正定法院。

上述2起案件汇银木业合计涉案金额包括本金651万元及相应利息。

（二）本次资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情况

申请人为赵建军的（2025）冀0123民初6532号《民事裁定书》的情况：

冻结被申请人王兰存、汇银木业、欧美木业名下5,000,000元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

名下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事实、理由和请求情况

（一）案号为（2025）冀0123民初6532号案件

原告：赵建军

被告：王兰存（被告一）、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被告二）、石家庄市欧美木业有限

公司（被告三）（以下简称“三被告” ）

1、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00元。

（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方承担。

2、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一系邻居朋友关系，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以共同借款名义分别于2016

年9月18日、2018年3月5日、2019年6月11日向原告借款共计人民币5,000,000元整，约定

利息，并签订借条。2016年9月18日被告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整,约定自2016

年9月18日开始计息，借款月利率为1.5%借款人系被告二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原告已

于当日将借款汇入其指定账户借条盖有公司公章，并有被告一签名。 2018年3月5日被告三

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0,000元整，约定自2018年3月5日开始计息，月利息1.5%，借款人

系被告三石家庄市欧美木业有限公司，原告已于当日将借款汇入其指定账户，借条盖有公

司公章，并有被告一签名。 2019年6月11日被告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整，约定

自2019年6月11日开始计息，月利息1.5%，借款人系被告二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原告已

于当日将借款汇入其指定账户，借条盖有公司公章，并有被告一签名。 原告依约向被告二、

被告三履行了出借款项义务，但被告二、被告三仍拖欠本金5,000,000元整未归还，原告多

次催要未果，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二）案号为（2025）冀0123民初6630号案件

原告：范红彬

被告：唐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崔会军、王兰存

1、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510,000元，及利息（自2025年5月开始按照1%月利率

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算到起诉之日计100,400元，合计2,610,400元；

（2）本案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支付。

2、事实与理由

原告借给被告3,010,000元，后被告偿还本金500,000元，原被告于2019年4月1日签

订了借条，约定被告按照月利率1.5%偿还原告利息，三个月结息一次，后原告将钱汇入被

告指定账户。 但自2025年4月开始被告拒不支付利息，多次沟通无果，无奈诉至法院，现原

告主张要求被告一并偿还本金及未支付的利息，望判如所请。

三、目前因民间借贷纠纷涉诉情况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诉讼本金 案由 状态

1

（2025）冀0684

民初2153号

张茂祥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900万元 民间借贷

于 2025年 8 月

22日开庭

2

（2025）冀0636

民初1696号

王三全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3,72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3

（2025）冀0636

民初1697号

王东仙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15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4

（2025）冀0636

民初1698号

王新旺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20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5

（2025）冀0627

民初3294号

赵全来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1,00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6

（2025）冀0627

民初3345号

刘静超 汇银木业 64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7

（2025）冀0123

民初6294号

高爱萍、刘岩 汇银木业 400万元 民间借贷

尚未收到案件

相关立案受理

通知书

8

（2025）冀0627

民初3384号

赵会平 汇银木业 42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9

（2025）冀0627

民初3392号

王保龙、赵会敏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王聪敏、

胡江华

20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0

（2025）冀0627

民初3414号

王保顺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邢二录、

王聪敏

25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1

（2025）冀0627

民初3404号

彭雪艳 汇银木业 4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2

（2025）冀0627

民初3353号

周占雨

汇银木业、 崔会

民、

崔会军、

王兰存

1,40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3

（2025）冀0627

民初3547号

刘建柱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5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4

（2025）冀0627

民初3550号

刘玉梅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50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5

（2025）冀0627

民初3552号

李春育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707.65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6

(2025)冀0627民

初3382号

魏增会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30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7

(2025)冀0627民

初3381号

王云芳 汇银木业 2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8

(2025)冀0636民

初1939号

王银全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5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19

（2025）冀0636

民初1935号

王新雪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10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20

(2025)冀0627民

初3621号

马冉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5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21

（2025）冀0123

民初6370号

李艳英

汇银木业、

王兰存

18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22

（2025）冀0123

民初6371号

郝社会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239.65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23

(2025)冀0636民

初2238号

张美妙 汇银木业 50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24

（2025）冀0123

民初6532号

赵建军

王兰存、

汇银木业、欧

美木业

400万元（另100万为

欧美木业及王兰存之

借款）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25

（2025）冀0123

民初6630号

范红彬

汇银木业、 崔会

军、

王兰存

251万元 民间借贷 已立案，未开庭

注：第7项涉及金额为《民事裁定书》中的财产保全金额，实际诉讼本金以后续收到立

案文书等为准。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者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目前，上述因借款产生的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

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五、其他说明

公司密切关注并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情况，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全面核查相关借

款的真实性、完整性，聘请了专门诉讼律师积极应诉。 同时，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

益，采取法律等手段，减少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影响，积极向相关责任人采取追偿手段，以

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也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保德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任职声明

本人受聘担任保德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独立董事。 根据

原银保监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作如下声明：

一、本人身份符合《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规

定，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情形。

二、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及其法律责任。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将保证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诚信、勤勉、独立履行职责。 切实维护公司、委托人和股东的合

法权益。

三、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并愿承担因不实声明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Leo� Yanqi� Liu

日期：2025年9月1日

保德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任职声明

本人受聘担任保德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独立董事。 根据

原银保监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作如下声明：

一、本人身份符合《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规

定，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情形。

二、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及其法律责任。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将保证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诚信、勤勉、独立履行职责。 切实维护公司、委托人和股东的合

法权益。

三、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并愿承担因不实声明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郑苏晋

日期：2025年9月1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哈尔滨上海街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上海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哈尔滨上

海街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业务的正常进

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哈尔滨上海街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5年9月19日整体迁移至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北分公司（以下简称“东北分公司” ），并由东北分公司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

的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

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二、对不同意服务关系转移的客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9月19日，由客户

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哈尔滨上海街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办理销户、撤销指定交易

及转托管等手续，欢迎您就近选择我公司其它营业网点落户。

三、如您对哈尔滨上海街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

系方式进行咨询：

哈尔滨上海街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7号B栋5层1号、2号、8号

咨询电话：0451-51907888

东北分公司营业场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7号B栋5层1号、2号、8号和10层1004号、1005号

咨询电话：0451-51059118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对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信息披露

202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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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66� � � � � �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4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

BGM0504

片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瑞制药”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签发的《药物临床

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博瑞制药BGM0504片在成人超重/肥胖患者中开展临床试验。

●相关风险提示：

1、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一

系列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务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2、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多、研发投入大，各环节均受多维度因素影响，不可预测因素较多，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BGM0504片

剂型 片剂

规格 10mg 20mg 40mg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申请

申请人 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HL2500680 CXHL2500679 CXHL2500681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7月10日受理的BGM0504片临

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在成人超重/肥胖患者中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品相关情况

BGM0504是公司自主研发的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1）和GIP（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受

体双重激动剂， 可激动GIP和GLP-1下游通路， 产生控制血糖、 减重和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NASH）等生物学效应，展现多种代谢疾病治疗潜力。

BGM0504注射液2型糖尿病和减重两项适应症目前在国内处于III期临床试验阶段，BGM0504片

是BGM0504的口服剂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全球尚无同类靶点口服剂型获批上市。

三、风险提示

1、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一

系列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务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2、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多、研发投入大，各环节均受多维度因素影响，不可预测因素较多，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11� � � � � � �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 �公告编号：2025-052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118号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洞头制造部

研发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456,7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12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颜贻

意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张高桥因工作原因请假，独立董事周春萍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审议）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52,536 99.7613 269,860 0.2117 34,320 0.0270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41,536 99.7527 280,160 0.2198 35,020 0.0275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42,536 99.7535 279,160 0.2190 35,020 0.0275

1.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60,036 99.7672 261,560 0.2052 35,120 0.0276

1.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40,536 99.7519 279,860 0.2195 36,320 0.0286

1.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37,536 99.7495 282,860 0.2219 36,320 0.0286

1.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58,136 99.7657 264,560 0.2075 34,020 0.0268

1.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50,436 99.7596 271,060 0.2126 35,220 0.0278

1.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62,336 99.7690 259,160 0.2033 35,220 0.0277

1.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和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52,336 99.7611 269,160 0.2111 35,220 0.0278

1.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62,536 99.7691 260,160 0.2041 34,020 0.0268

1.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及内部信息报告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162,536 99.7691 260,160 0.2041 34,020 0.026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

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议案1所有的子议案通过逐项表决，均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表决事项获有效通过，出席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异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高妍、顾祺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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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寿纯先生

2025年8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09:15-0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15日0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工业园区（城东）公司三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7人， 代表股份461,519,3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63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84,752,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1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4人，代表股份76,766,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08％。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84人， 代表股份61,269,3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1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人，代表股份2,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83人， 代表股份61,266,7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196％。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60,812,3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8％；反对648,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4％；弃权59,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0,562,3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61％；反对64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6％；弃权5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460,801,4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4％；反对651,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1％；弃权66,9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0,551,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82％；反对65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5％；弃权66,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53,920,5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5％；反对7,531,855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20％；弃权66,9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3,670,49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977％； 反对7,531,

8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30％；弃权66,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3％。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同意453,900,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93％；反对7,531,555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19％；弃权86,9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3,650,79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655％； 反对7,531,

5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25％；弃权86,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9％。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53,870,6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27％；反对7,531,555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19％；弃权11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3,620,5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162％； 反对7,531,

5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25％；弃权11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3％。

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53,878,8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45％；反对7,543,805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6％；弃权96,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3,628,7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296％； 反对7,543,

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25％；弃权96,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9％。

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453,921,4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7％；反对7,530,955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18％；弃权66,9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3,671,39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992％； 反对7,530,

9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16％；弃权66,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3％。

3.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53,921,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8％；反对7,530,555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17％；弃权66,9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3,671,79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998％； 反对7,530,

5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09％；弃权66,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53,921,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8％；反对7,489,355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28％；弃权108,1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3,671,79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998％； 反对7,489,

3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37％；弃权108,1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3-2025年）〉的议案》

同意460,876,8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8％；反对576,05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弃权66,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0,626,7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13％；反对576,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2％；弃权6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0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同意460,893,1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3％；反对558,8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1％；弃权67,4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0,643,0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79％；反对55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20％；弃权67,4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3.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460,801,2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4％；反对625,55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5％；弃权92,5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0,551,2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80％；反对625,5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0％；弃权92,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1％。

3.1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60,855,8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2％；反对596,25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弃权67,2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0,605,8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71％；反对596,2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2％；弃权67,2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王阳光律师、杨依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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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为：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至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将相关问题发送至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dongmi@aj.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23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3日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为：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会人员

本公司总裁高兵华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李兵先生，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王成兵先生，独立

董事樊芸女士、段祺华先生、李健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 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至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将相关问题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dongmi@aj.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电话：021-64396600

2.邮箱：dongmi@aj.com.cn

3.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